--------年--------节假日加(值)班登记表
单位(部门):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加(值)班
时间
	加(值)班任务(写实)
	法定假天数
	平常假天数
	应发

金额
	安排人签字
	部门负责人签字
	分管院领导签字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从2009年1月1日起，教职工法定节日、寒暑假加（值）班必须填报此表，同时必须详细如实填写加（值）班事由。

2、各部门在各法定节日、寒暑假前应先制订由院分管领导审批的加（值）班工作安排计划交办公室，办公室再按审批的加（值）班工作安排计划进行审核，最后由组织人事处按此表核发加（值）班补助。            3、此表必须在节假日过后五天内交组织人事处，过期恕不补计。
办公室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人事处核定意见：

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